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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小知識 003 

學位論文相關的著作權問題 

 

作者 ∕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周倩教授、潘璿安博士後研究員、薛美蓮博士後研究員 

 

最近在科技部、教育部，以及各學研機構辦理的學術倫理研習講座中，許多與會人

士，特別是博士班學生或博士後研究員，都問及學位論文與其他形式發表的關連與疑

慮。這代表許多年輕的研究者逐漸重視學術發表的規範，也希望有一些明確的指引。

在此整理出常見的八個問題與回應，供各界參考。 

 

問題一：學位論文（碩士或博士論文）的著作權是屬於誰的（學校、學生、指導教授，

或其他）？ 

簡單而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5）指出，既然是學位論文，著作人一定是學生，

而且在論文完成的當下便自動享有。國內學者如章忠信則有不同見解，其主張不論是

在何種學域，碩、博士論文應由學生自己撰寫，指導教授僅能有「觀念」指導，不應該

參與學生之碩、博士論文的實質寫作，因此，沒有共同著作之問題（2007）。其實根據

《學位授予法》第七條與第九條，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學生，依法在修業期滿，修滿應

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並經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便能

授予碩、博士學位。所以，碩、博士論文應該只能是學生之著作；若碩、博士論文是教

授與學生的共同著作，便不應該通過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考試；換句話說，唯

有學生自己創作的論文，才有資格通過學位考試，也才符合《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簡

單來說，就是教授不能參與學生論文的內容表達（如：寫作、畫圖、製表等）。 

的確，有少數學域的碩、博士論文主題與指導教授個人的研究議題無關，也不是指

導老師之研究計畫的部分成果，指導教授可能只在學生創作論文的過程中，參與了論

文題目、研究方向和方法學上的指引。然而，在多數學域的實務操作上，其實甚少有

指導教授會僅作「觀念上」的指導，而不做任何文字表達上的修改，便直接讓學生去

參加論文口試（oral defense）。所以如果我們回歸到學位論文的初衷，應該是培養學生

具有某種程度之「獨立研究」能力，並在指導教授適切的引導下，完成一份合於畢業

資格的學術作品。但是，指導教授參與該論文研究的多寡與貢獻種類（觀念指導或內

容表達），能否分割各自的貢獻度、利用程度，以及未來若欲進行期刊出版，指導教授

能不能成為期刊著作的共同作者，恐怕還是須視各學術領域而訂為宜。 

回歸到問題一的疑問，綜合而言，這個命題可以分兩方面討論，法律面和學術倫理

面。就《著作權法》的觀點，教授即便有參與寫作（如：論文修改），但因為教授主觀

上，沒有要和學生合寫論文的意圖（應該沒有指導教授會說自己在和學生「合寫學位

論文」），所以仍不應被視為是共同作者，也因此學位論文的著作人（作者）理當還是

學生一人。但當這篇學位論文進一步被改寫成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文時，為符合學術

倫理中關於共同作者之規範，學生應該詢問有參與研究和論文修改的指導教授，是否

願意列入共同作者。 

 

 



 

  2  
 

學術倫理小知識 003 

問題二：學生畢業後，學校、學生，及指導教授三方，各自可以如何利用學位論文，又

不會有違反著作權的疑慮？ 

（一） 學校部分：碩、博士論文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

連同電子檔送交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而且其保存或提供給大

眾閱覽，並不會影響這本論文之著作權。須注意的是，根據《學位授予法》第

16條第二項規定，僅有國家圖書館可以將保存的碩、博士論文提供給公眾於館

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因此，嚴格而言，學校並沒有

碩、博士論文的公開發表權。故為避免爭議，若學校要公開已畢業學生的碩、

博士論文，最好是在國家圖書館已經公開當事人的學位論文之後，再行公開，

以免有侵害公開發表權之虞；又其提供僅限閱覽，不及於影印或線上閱覽，應

予釐清。 

（二） 學生部分：依前述，碩、博士論文是學生之著作，學生仍享有《著作權法》上

之權利。 

（三） 指導教授部分：依前述，指導教授對於碩、博士論文，僅能做「觀念」上的指

導，非《著作權法》上的著作人，則指導教授對指導的碩、博士論文無法享有

《著作權法》上之權利。如要利用碩、博士論文，應取得碩、博士生之同意。 

 

問題三：學位論文在提交給國家圖書館時，學生會簽署一份授權書，這份授權書的授

權內容為何？國家圖書館及讀者可以如何利用這篇學位論文？ 

學生在辦理離校前會將碩、博士論文及其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

保存。圖書館可放在架上供大眾閱覽，是基於《著作權法》第 15條的規定，推定著作

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也就是說，取得碩、博士學位的著作人，其撰寫的碩、博士論

文，法律推定他（她）同意公開發表；若是其不想公開發表，就應該具體明確表示不公

開發表。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時，會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

備讀取電子資料檔；且依《著作權法》第 48條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

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然而，如果學位論文涉及機密、專利事

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可以不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提供出來。 

所以回到問題三的疑問，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可以提供公眾在館內

閱覽紙本或讀取電子資料檔；至於其他之行為，例如：重製、館外公開傳輸等，則必須

經過授權。目前簽署授權書之授權內容就是針對是否同意論文之重製、館外公開傳輸

行為。須注意的是，《著作權法》第 48條也有規定：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

（如國家圖書館或各大學圖書館），可以重製碩、博士論文之摘要，而且不須再獲得

著作人之同意。不過，這項合理使用，嚴格而言，僅限於重製論文摘要，並不包括網路

上公開及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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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如果學位論文中的某一部份，在畢業前已經出版在學術期刊了（學生為作者），

請問已出版部分之著作權是屬於誰的（出版社、作者，或其他）？ 

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將其文章投稿到刊物，除非與刊物出版商雙方有特別

約定，否則，刊物出版商只有刊載或公開播送一次之權利，著作人之著作財產權並未

喪失。所以，著作人可以將投稿到刊物的文章做任何利用，例如：納入到個人出版的

專書、轉貼到網站上，或授權他人使用等等，皆不須經過刊物出版商之同意，刊物出

版商也不可以主張任何權利（章忠信，2005）。依上述，雖然著作人可以將自己的文章

做任何利用，不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但是若涉及自我抄襲、一稿兩投，則可能違

反學術倫理（章忠信，2015）。 

此外，出版商對於整份期刊之各篇論文的選取及順序編排，由於具創作性，因此可

以構成《著作權法》第 7 條所定義之「編輯著作」，因此該創作也會受《著作權法》

保護。至於出版商對於單篇論文的編排（例如：文字排版），由於是針對事實上的編

輯，因此不屬於「編輯著作」的範疇，也因此不會享有著作權。但若出版商針對單篇論

文進行了額外的美術設計（例如：繪製插圖），這些美術設計便可以享有著作權。 

 

相關法令及釋義：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5年 10月 16日電子郵件 951016b號函釋：「依著作權法

（下稱本法）第 41條規定，著作人投稿於新聞紙、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作者，除

另有約定外，推定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次之權利，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其他權利

不生影響。因此作者投稿到刊物，經刊登並支付稿費，除作者與刊物出版商雙方有

特別約定將著作權讓與刊物出版商外，其文稿之著作權仍歸原作者享有。」 

 

問題五：如果學位論文中的某一部分，在畢業前已經出版在學術期刊了（學生為作者），

請問學生在將期刊論文收錄於學位論文前，需要先向期刊的出版社拿到這篇論文的

reprint？在寫作上，取得 reprint後可否修改文句成為碩士或博士論文的一部分，還是

完全不能更動 reprint的內容？ 

同第四題的回答。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可以將自己已發表在期刊之全文或

部分內容的手稿，放在自己的學位論文中。但是從學術倫理的角度觀之，還是須註明

此論文內容已經在何處刊載，藉此一方面向讀者說明此部分並非是首次發表（public 

release）之作，以避免違反學術倫理之虞；另一方面也讓讀者可以循此資訊找到已出版

之期刊論文。 

相反地，將學位論文改作成為期刊論文，也有一些需要留意的部分，此部分雖不在

本題討論的範疇，但讀者若有興趣，可參見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第十九期（2018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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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如果學位論文中的某一部分，在畢業前已經出版在學術期刊了（學生為作者

群之一），請問學生在將期刊論文收錄於學位論文前，需要先取得其他共同作者的同

意嗎？若學生未取得其他共同作者，便改寫期刊論文的部分內容於學位論文中，其他

作者是否能以「未經授權便任意轉貼及改作」為理由，主張其著作權受到侵害？ 

依《著作權法》第 40條第 1項，共同著作人對於共有著作財產權之行使，應得到

全部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有問題的是，共同著作人中自己利用共有著作，是否應得

到其他著作財產權人全體之同意？章忠信（無日期）在其著作中指出，實務上有不同

見解，以前認為自己利用也要獲得其他著作財產權人全體之同意，近年似乎採否定見

解。而其贊同否定見解，只是其他著作財產權人可依民法規定，就其應有部分，請求

損害賠償。所以，為避免被請求賠償，最好還是取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 

當然，如果學生在撰寫學位論文時，不要使用到期刊論文中所表達的文字，而是用

不同的文字去重新詮釋期刊論文中的研究成果，亦即僅使用到期刊論文中不受《著作

權法》保護之「觀念」，並未使用「表達」（文字創作）部分，此情況便不涉及前述必須

得到其他共同作者同意之問題。 

然而，從學術倫理的角度言之，如果一位研究生將其有共同作者的期刊論文放入自

己的學位論文中，不問是期刊論文之「觀念」或「表達」之利用，建議還是要在學位論

文中清楚註明發表資訊，以避免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虞，藉此也可以讓論文的口試委員

充分瞭解這篇學位論文的共同參與者及其過去的發表史，以判定該著作是否具有「獨

立研究」的水準，與是否達到通過學位考試的標準。 

 

問題七：若學生把已經出版的研究內容（期刊論文）放入個人的學位論文中，且學位

論文會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開放全文下載，請問此作法是

否有違反著作權的疑慮？ 

同問題四的答案。沒有違反著作權之疑慮，蓋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將其文

章投稿到刊物，除非與刊物出版商雙方有特別約定，否則，刊物出版商只有刊載一次

之權利，著作人之著作財產權並未喪失，因此，著作人可以將自己的文章做任何利用。 

 

問題八：若研究人員將個人著作授權給期刊出版商，出版成為期刊論文，請問研究人

員自己還可以如何利用這篇論文，又不會有違反著作權的疑慮？例如： 

（一） 可以將全文放到個人網站中供有興趣的人下載嗎？ 

（二） 可以把電子檔寄給許多同事嗎？ 

（三） 可以把全文印成紙本發給大班級的學生（例如 60位學生）閱讀嗎？ 

（四） 可以把內文的圖表放到自己的另一篇研究著作中嗎？ 

一般而言，著作財產權人投稿於新聞紙、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作者，除另有約定

外，推定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次之權利，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其他權利不生影響。 

而上述所謂的另有約定，是指雙方簽署專屬授權契約或非專屬授權契約，約定何種

授權及其範圍。 

所謂專屬授權，是指被授權人享有：（1）自己利用著作之權利；（2）禁止他人利

用著作之權利，以及（3）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之權利，而著作財產權人上述的權利被限



 

  5  
 

學術倫理小知識 003 

制（章忠信，2013）。也就是說，若是將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專屬授權給被授權人，被

授權人可以重製或以網路公開傳輸該文章；禁止他人重製或以網路公開傳輸該文章；

授權第三人重製或以網路公開傳輸該文章等，而授權人（著作人）不可以重製或以網

路公開傳輸該文章，若授權人（著作人）重製或以網路公開傳輸該文章，則違反專屬

授權契約。 

所謂非專屬授權，是指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只能自己利用該著作，沒有經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被授權人不可以將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所以，非專屬授

權之效果，著作財產權人仍保留利用著作之權利，或是限制被授權人不得再授權第三

人（章忠信，2013）。也就是說，若是將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非專屬授權給被授權人，

被授權人可以重製或以網路公開傳輸該文章，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可以將重製

或以網路公開傳輸文章之權利授與給第三人利用。 

若雙方都沒有約定，推定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次之權利，所以作者還是可以授

權給其他期刊進行發表；這是《著作權法》為了要保護著作權人的做法。但以學術倫

理角度而言，卻可能衍生一稿多投或自我抄襲之問題，因此由這點便可看出，在學術

出版的議題上，學術倫理所採取之道德標準會比《著作權法》所定義的標準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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